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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

展银行保险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整治工作

的通知》，决定组织银行业保险业开展侵害消

费者权益乱象整治工作，要求有什么排查什么、

查实什么整治什么、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要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逐项列出问题清单并

9 月 2 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 3

家银行保险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况的通报，

直指“对分红型保险产品承诺固定收益”“以

银行存款名义宣传销售保险产品”等欺骗投保

人的问题，涉及一家大型商业银行、一家人寿

保险公司和一家财产保险公司。 

从某种意义上说，诸多乱象不仅意味着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能受到侵害，
也意味着金融机构自身治理不当，暴露出金融机构违规经营、管理不善、流程
不畅等问题。

文  |  汪振春

侵害消费者乱象
真刀真枪才能整治



55MEGA FINANCE   2019  11

对照整改。 

短短一个月时间，一份通报、一份通知，

指向都是金融消费领域权益侵害，其受重视程

度可见一斑。而在现实情况中只有以问题为导

向才能真刀真枪解决问题，才能让金融消费者

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剑指何方 
作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一项重要行动，

通知的出现绝非偶然。 

今年 4 月，一则奔驰汽车车主维权的视频

经网络发酵后广为传播。而其中的“金融服务费”

更是引起了监管机构的点名关注。中国银保监

会要求北京银保监局对梅赛德斯 - 奔驰汽车金

融有限公司是否存在通过经销商违规收取金融

服务费等问题开展调查，并表示将根据调查情

况依法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切实维护金融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实际上，奔驰汽车的“金融服务费”只是

众多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事件中的普通一件。

然而从舆情发酵的情况看，金融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若不能得到及时有效保护，必然会引发不

满和纠纷，严重的还可能引发群体事件，影响

社会和谐与稳定；从长远看，也必将影响人们

的消费信心，对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不

利影响。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

源。消费者就是金融业发展的“根”和“源”，

金融机构的发展离不开消费者聚沙成塔的信任

和支持。以消费者权益为代价换取盈利的金融

机构必将遭到市场的无情淘汰。 

近年来，我国银行保险业快速发展，金融

消费纠纷逐渐增多，消费者的投诉也在不断增

加。但由于金融消费者相对分散，且不同群体

金融知识水平特别是风险防范意识参差不齐，

维权往往遭遇困境，再加上金融机构在客户投

诉处理上也存在一定滞后性，这些都导致金融

消费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进

而激化矛盾，甚至影响银行保险业的形象。 

正因如此，在银行业保险业开展侵害消费

者权益乱象整治工作可谓势在必行、正当其时。

本文具体点出的银行业乱象有 19 条，保险业有

23 条，银行和保险都存在的问题有 9 条，一共

51 条，主要包括产品设计不当、销售误导、内

部管理不到位、与第三方合作不规范等，尤其

是其中涉及的虚假宣传、夸大收益、强制捆绑

搭售、电话营销扰民等更是监管投诉平台受理

投诉的高发领域。这些乱象所暴露的产品不适

当、销售不合规、投诉处理不到位等既有顽疾

沉疴，也有新症状、新表现，亟待整治。 

主动出击 
虽然本次整治工作以银行保险机构自查为

主，但监管部门将适时开展督导和抽查。 

可以说，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工作一直是

监管机构的重要职责之一。除了“一行两会”

都设立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内部机构外，人

民银行还会同银保监会、证监会建立了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协调工作机制。同时，监管机构还

先后制定和修订了多个监管制度，比如 2015 年

人民银行牵头当时的“三会”出台的《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

导意见》，2016 年制定并发布的《中国人民银

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明确规定

了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金融机构信息披

露、金融知识普及、金融消费纠纷处理等多项

内容。 

但仅有机制及制度的建设显然还不够。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业绩规模大小和增长

速度的要求往往更为直接，“重业绩、轻服务”

不可避免地导致公司在实际经营中对客户利益

处理不当。随着金融新业态的蓬勃发展，跨市

在现实情况中只
有以问题为导向
才能真刀真枪解
决问题，才能让
金融消费者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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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也是亟需弥补的短板。保护

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需要金融机构、监管部门

和消费者三方共同发力。 

首先，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

积极响应消费者诉求，以压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主体责任为主线，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与自

身发展紧密结合，切实将关口前移到服务一线，

不断强化力量配备与机制完善，持续把保护好金

融消费者权益的工作融入到金融服务的每一个环

节。此外，当下尤其需要提高与第三方合作的风

险意识，明确合作范围边界，在加强业务风险管

理的基础上，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使改

革创新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确保消费者权益

保护目标、制度、行为落地见效。 

其次，监管机构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切实

做好强化银行保险机构主体责任、督促银行保险

机构切实提高和改进服务水平、深度打击损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积极化解矛盾纠纷等工作。

同时，还应直面金融消费者迫切需要了解的金融

知识的现实，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式、多频次

开展金融风险提示活动，加大对损害金融消费者

合法权益行为的检查与曝光力度，通过公布典型

案例，更有针对性地进行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提

示，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和风险责任意识，并

引导消费者依法维权，共同提升全社会公众的金

融安全意识和金融素养。 

整治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乱象不可能一蹴

而就，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整治乱象专项

工作也不能紧盯一时之功，更应该注重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在充分认识做好新时代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始终围绕金融消费

者反映强烈的问题，妥善解决金融消费者的合

法诉求的前提下，一定能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工作做好、做实，使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场、跨行业交叉性金融产品与服务不断增加，

一些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乱象也披上了新的外衣，

比如部分银行网点理财经理“暗示”某类理财

产品保本保息无风险，保险销售夸大保障范围，

再如以互联网金融为旗号的违规 P2P 平台，以

及校园贷、套路贷等种种诱导借贷、暴力或违

法催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做法不仅意味着金融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能受到侵害，也意味着金融

机构自身治理不当，暴露出金融机构违规经营、

管理不善、流程不畅等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整

治，必然会使获利者违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甚

至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长此以往合法合规业

务也可能在利益的诱惑下让位于违规业务。因此，

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还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

重要环节。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乱象整治，不

仅是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重要举措，也是优化金融

机构内部治理、压缩金融乱象行为生存空间、避

免发生金融风险的有利手段。 

需三方发力 
金融消费者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

是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推动者。当前，我国

正在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

量”“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转型发展理念也

不断深入人心。加强对金融消费者侵权乱象的

治理，既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是行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剖析这些乱象，归根结底还是缘于一些金

融机构主体对规范经营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思想重视不足、工作措施不实、制度落

实不严，具体而言包括业务前端与服务后端衔

接不紧密、内部联动协调不到位、溯源整改的

动力不强等。监管层面的“大消保”格局还需

要进一步形成，制度和措施的前瞻性有待进一

步加强。此外，消费者对金融产品认识不成熟、

保护金融消费者
合法权益需要金
融机构、监管部
门和消费者三方
共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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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供职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